
芒市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切实改善群众居住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3〕133号）、《关于下达2018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的通知》（云建保〔2018〕44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18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芒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房屋征收目的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改善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居民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品位和形象。
二、房屋征收部门、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一）征收主体：芒市人民政府；
（二）征收部门：芒市征收安置办；
（三）征收实施单位：芒市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批准文件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芒市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芒发改字〔2018〕99号）。  

四、房屋征收范围、规模、期限
（一）征收范围：芒市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范围内即芒市镇丙门村的建筑物、构筑物、地面附着物和土地，具体征收范围以房屋征收范围公告为准。
（二）征收规模：涉及征收居民共计约139户、征收土地面积约101700平方米、征收建筑面积约54600平方米。
（三）征收期限：
1.征收工作期限：2018年10月15日至2019年2月28日。
2.签约期限：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
3.腾房期限：自签约之日起一至二个月内完成。
4.安置期限：2020年12月30日前。
五、被征收房屋类型、用途、性质和建筑面积的认定办法
（一）权属认定范围
1．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的权属人。
　2．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但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或《建房批准通知书》和持有房屋《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按合法手续（批准文件）确认的予以办理。
3．持有已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确认书等司法文书的，按司法文书明确的权属人进行征收补偿。
4．无任何法定证件和批准手续，但权属经市住建局、市国土局、芒市镇人民政府及所属村民委员会共同认定的，可按认定的内容进行征收补偿。
5．其他情形应予认定的。
（二）计户认定
1．以认定的土地和房屋产权人为计户单位。
（1）同宗土地上有多套房屋产权的按房屋所有权证计户；
（2）同一房屋所有权人持有多本土地使用权证的按土地使用权证计户；
（3）一户拥有多宗房地产的按宗地或房产计户。
2．分家户的认定，是指一宅数户，在《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18年城镇棚户区丙门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的公告》发布六个月前，已分家并办理了独立的户口簿、房产证或者土地使用权证，认定为分家户。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为分家户：
（1）夫妻之间不予认定为分家户（但在公告发布六个月前解除婚姻关系的可认定为分家户）；
（2）子女已婚，并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未分户的不予认定为分家户；
（3）未满18周岁的不予认定为分家户；
（4）用于调换商业安置房的产权部分不予认定为分家户；
（5）其他情形不予认定的。
（三）面积认定
1．被征收人持有产权证的，原则上以证载面积为准。
2．若权属证书登记内容、面积等与现状不相符或存在明显登记错误的，以实际复测面积为准。
3．被征收人对征收面积有异议的，可申请复测，以复测面积为准。
（四）使用性质认定
原则上以房屋权属登记证书载明为准；特别情况下，若实际用途与房屋权属登记证书不一致的，按实际用途予以认定。
 六、征收补偿方式
（一）征收补偿内容及办法
1．征收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和土地价值的补偿；室内装饰装修、室外附属设施和附着物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营业性用房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2．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使用年限、建筑面积以及土地的占地面积、性质及使用年限等因素。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3．房屋征收
（1）征收临时建筑
在房屋拆迁时，临时建筑按照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若选择产权调换或安置房回购的，临时建筑不纳入产权调换或回购安置建筑面积，经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的不予补偿。
（2）不予补偿的范围
被征收房屋的面积和用途，以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证载明的面积和用途为准。自发布征收范围公告之日起，被征收人在征收范围内不得新建建筑物，已有建筑物不得翻新建设、更换住房设施材料及改变房屋用途，否则不在征收补偿范围。
4.土地征收
（1）征收国有出让土地
被征收人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载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的，按国有出让土地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2）征收国有划拨土地
被征收人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载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的，按国有出让地市场价评估后扣减15%的土地出让金和3%的契税后给予补偿。
（3）征收集体建设用地
被征收人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土地按照芒市城市规划区等级划分的基准地价作为补偿依据，房屋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4）土地征收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
土地征收过程中若有历史遗留问题，由实施单位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另行处置。
5．供水及强弱电设施补偿
（1）被征收人入户的供水、供电、供气、有线电视及通讯设施补偿，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2）征收范围内的强弱电、供气和供水，由涉及的各企业按要求自行拆除。
（二）被征收人可以自主选择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
1．货币补偿
（1）被征收人的全部产权选择货币补偿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补偿价值，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
（2）货币补偿支付方式
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款的60%，在被征收人腾房验收确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补偿款的40%。
2．住宅产权调换
（1）庭院式住宅
被征收范围庭院式住宅选择产权调换的，按房地合一调换比例如下：
框架结构调换比例1︰1.15；


砖混结构调换比例1︰1.13；
砖木结构调换比例1︰1；
土木结构调换比例1︰0.95。
（2）土地调换房屋
空地调换房屋比例：国有出让用地1︰1.12；国有划拨用地1︰1；集体划拨用地1︰1。
（3）住宅调换条件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按计户认定户数每户最多可选择两套住房。选择第一套住房后，若剩余可调换面积大于或等于所选择安置户型面积50%的可选择第二套。
①选择第一套住房后，未能满足选择第二套住房条件的，按评估价找补差价或对剩余原产权评估确定补偿。
②选择第一套住房后剩余可调换面积满足选择第二套住房条件的，对剩余可调换面积，既可以选择产权调换或按评估价找补差价。
　 （4）调换住宅安置房的剩余面积按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
（5）室内装饰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
被征收人的室内装饰装修、附属设施、附着物按分项评估价值给予货币补偿，补偿费用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腾房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3.商铺和经营性用房安置
（1）被征收范围内不动产权属登记为商服、商住或者商业的商铺，被征收人选择商铺安置的，安置比例按房地合一（含公摊面积在内)1:1进行安置；
（2）不属于商铺性质，但有经营性用房的被征收人选择商铺安置的，按房地合一（含公摊面积在内)的安置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地点
	用途
	结构
	安置比例（㎡）

	1
	丙门村
	出租住房
	空心砖（含土木结构）
	1:0.29

	2
	丙门村
	公寓
	砖混
	1:0.41

	3
	丙门村
	公寓
	框架
	1:0.43

	4
	丙门村
	农家乐
	砖钢架（简易）
	1:0.29

	5
	丙门村
	农家乐
	砖钢架
	1:0.32

	6
	丙门村
	商铺/农家乐营业用房
	砖混
	1:0.98

	7
	丙门村
	商铺/农家乐营业用房
	框架
	1:1


商铺或者经营性用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回购商铺的，按上述（1）、（2）点规定的安置比例计算回购面积，以一套（格）商铺为下限，回购价格按被征收范围内商铺框架结构的补偿价格进行回购；超出回购面积部分，按今后交房时中介机构评定的商铺框架结构的市场价格进行购买。
（4）原没有商铺也没有经营性用房的被征收人一户只能选择购买一套（格）商铺，按被征收范围内商铺框架结构的补偿价格进行购买。
（三）经营性损失补偿标准
1.商铺、餐馆、宾馆等经营性损失补偿标准，按经营性建筑面积40元/㎡/月，以24个月计算进行补偿。
2.工厂、车间等经营性损失补偿标准，按经营性建筑面积30元/㎡/月，以24个月计算进行补偿。
3.仓库用房、临时出租房等经营性损失补偿标准，按经营性建筑面积20元/㎡/月，以24个月计算进行补偿。
七、征收政策性奖励条件和标准
（一）货币补偿奖励
1．被征收人持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并载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或“国有划拨”，且选择货币补偿的征收户，在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15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地产评估总价15%的奖励；在30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地产评估总价10%的奖励；超出30日后的不再给予奖励（因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的，奖励时限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送达被征收人之日起计算）。
2.被征收人持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并载明土地使用权类型为“集体划拨” ，且选择货币补偿的征收户，在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15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地产评估总价20%的奖励；在30日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房地产评估总价15%的奖励；超出30日后签订的不再给予奖励（因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的，奖励时限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送达被征收人之日起计算）。
（二）住宅产权调换奖励
1.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并在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15日内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和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产权调换后房屋全部公摊面积的奖励；在30日内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和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给予被征收人产权调换后房屋50%公摊面积的奖励；超出30日后签订的不再给予奖励（因征收部门和征收实施单位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出具房地产评估报告的，奖励时限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送达被征收人之日起计算）。
2. 产权置换后，剩余面积选择货币补偿的，根据土地使用权类型，以剩余面积评估总价为基数按照上述货币补偿奖励政策执行。
（三）搬迁补助
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30元/㎡给予一次性补助（含搬出搬入费用）。
（四）特殊人群补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征收人在征收部门公告规定时限内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和腾房交付被征收房屋的，每户可额外享受一次性3000元的特殊人群补助费：
1.民政部门供养的五保户；
2.三属人员（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3.低保户；
4.残疾人（指持有残联部门颁发的残疾证书的残疾人）；
5.在校大学生户。
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形的，只能享受其中一种的一次性补助。
八、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户型和选房方法
（一）安置调换房屋的地点
芒市镇丙门村2018年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置换房屋安置区域，在指定的安置范围内划片区选择安置。
（二）安置调换房屋的户型
具体户型详见安置区规划。
（三）安置调换房屋的选房方法
按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的先后顺序进行选择。
九、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方式
被征收土地、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国家和云南省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也可以由房屋征收部门或者被征收人采取摇号、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并予以公告。
十、搬迁期限和搬迁过渡方式
（一）选择货币补偿的，过渡期间选择自行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过渡期按照24个月计算，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按1200元/户/月计算，腾房验收并交付被征收房屋时一次性发放。
（二）采用产权调换的，过渡期间选择自行过渡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过渡期按照24个月计算（含3个月装修过渡期租房费）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按1200元/户/月计算，腾房验收并交付被征收房屋时一次性发放。
（三）选择公租房临时过渡安置的按公租房收取的价格标准缴纳租房费。
十一、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一）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的责任
1．征收部门的责任
（1）按有关规定公布、公告、公示有关事项。
（2）按照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兑付相关补偿、补助及奖励资金。
（3）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及规划设计内容组织安置小区建设，确保安置房符合国家建筑工程质量安全验收标准。
（4）负责组织办理安置房的《不动产权证》，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
2．被征收人的责任
（1）配合征收部门做好登记、测绘、评估、协议的签订、搬迁等相关工作。
（2）协议签订后不得擅自拆除被征收房屋及配套设施。
（3）自行结清水、电、有线电视、网络等各项费用。
（4）被征收房屋产生的债权、债务、产权纠纷、租赁关系等由被征收人解决。
（5）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发布前被征收人涉及产权变更但未办理相关法定手续涉及的税费，由被征收人按原相关规定执行。
（6）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须缴纳个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其他应由被征收人承担的税费。
（7）自回迁公告发布之日起，24个月的物业管理期满后，由安置小区业主成立业主管理委员会，自行聘请物业管理机构并承担相应费用。
（二）争议处理
1．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2．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3．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4．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本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就被征收房屋进行证据保全后，由市人民政府依照《云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规定，按照本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予以公告。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5．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三）附则
　 本方案由芒市征收安置办负责解释。具体按棚改政策实施。

